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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壹第 五期星 日三十二月二十 年七七九一元公

或

(
歲
次
丁
巳
年
 

十
一
月
小
 

十
三
日
)

元

零
售
每
份
弍
毫
 

每一

炸
力
抛
 

1t
空
申
墜
地
重
命
危
殆
。
美
國
海
岸
 

防
衞
隊
直
升
機
飛
臨
上
空
垂
放
吊
籃
•
救
出 

-
.人
。爆

炸
先
由
磅
重
室
開
頂
，
原
因
不
詳
， 

一 該
麥
倉
兩
年
前
曾
受
電
話
恐
嚇
要
投
彈
炸
毁

^

^

^

^

^

.

一 

一 

一 
千
二
百
六
十
億
元
 
. 

(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
)
美
國
國
防
 
一

消
費
廳
長
猛
烈
抨
擊
 

銀行非法欺騙 

(
域
多
利
加
新
社
裔
)
■

港 »,
■
長 

黎
飛
梅
咋H
指
責
稱
：
有
許
多
立
約
商
爨
銀
 

一
行
在
卑
詩
之
分
行
均
違
反
卑
詩
省
法
律
，
用 

欺
騙
不
法
.
丁
段
來
對
付
向
其
借
錢
之
消
費
者 

梅
廳
長
指
 

in
諾
華
斯
高
沙
銀
行
，
其
爲 

次
帝
國
商
業
銀
行
，
此
類
違
法
行
爲
 
皎
多
， 

其
他
銀
行
如
實
路
銀
仃
，
滿
地

HI
銀
行
，
多 

倫
多
多
明
尼
銀：：，

亦
均
或
多
或
少
有
此
類
 

違
法
之
行
爲
。
讨
需
銀
行
則
較
爲
守
規
即
。 

梅
廳
長
說
該
鑫
行
均
已
違
反
之
用
詩

一
部
長
布
朗
咋
 

星
期
四
核
定
一
九
七
九

年
度
之
國
防
預
算
提
案
一
 
千
二
百
六
十
 
一 

億
元
，
但
已
削
減
原
定
發
展
最
新
式M 

X
飛
彈
之
預
算
二
億
四
千
五
百
萬
元
至
 
一 

一
億
六
千
萬
元
。M
X
飛
彈
係
預
定
用
一

一
以
取
代
 

51 
用
之
「
閃
電
人
」
飛
彈
， 

『
▼

爲
「
閃
直
人
」
已
落
伍
，
被
蘇
聯
新
式
 

核
武
尅
制
。 

) 

此
外
，
海
車
要
求
增
建
廿
九
新
艦
 
一

一
及
肝
六
架F
十
四
戦
機
亦
被
減
少
至
十

」
交
國
會
審
核
插
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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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

數
萬
基
督
徒
擠
滿
伯
利
恆
城
, 

) 

風雨中朝拜耶穌嬰地 

%

(
本
報
綜
合
伯
利
恆
美
聯
社
電
) 

一3  
耶
稣
出
生
地
伯
何
恆
從
咋
晩
起
狂
風
暴
 

依 
雨
但
阻
止
不
了
虔
誠
之
千
千
萬
萬
信
徒
 

3  
從
各
地
前
來
朝
拜
耶
穌
出
生
之
聖
跡
， 

2  
該
處
聖
地
之
「
耶
穌
誕
生
教
堂
」
外
面 

~

，
信
徒
已
經
連
夜
擠
滿
，
跪
拜
於
風
雨
 

" 
泥
浮
之
中
，
據
估
計
至
少
有
三
萬
七
千
 

d  
人
，
較
往
年
多
了
十
分
之
 
一
。
仍
有
無 

。

數
信
徒
絡
繹
於
途
。
今
年
以
埃
談
和
， 

) 
戒
嚴
雖
未
稍
爲
放
鬆
，
亦
更
多
信
徒
來

』

朝
聖
。

0  
^
^
^
^
，̂̂
®
6̂
,9,

五
艦
及
廿
四
架
戰
機
，
但
將
獲
款
試
製
 

五
架F
十
八
世
機
。

國
防
預
算
提
案
將
於
明
年
-
月
呈

0  亠V  0  3

信
徒
之
巾
有
來
自
美
國
之
九
個
聖
 

詩
隊
，
將
參
加
該
教
堂
之
聖
誕
子
夜
大
 

彌
撒
典
禮
，
該
教
實
係
卜
字
軍
所
建
， 

全
球
電
視
均
將
播
映
此
 
一 
盛
典
實
况
。

伯
利
恆
四
萬
居
民
，
耶
教
诉
與
依
斯
蘭
 

0  

教
徒
，
有
史
來
首
次
互
相
在
「
馬
槽
廣
" 

場
」
凍
抱
慶
祝
聖
誕
。
聖
誕F
夜
彌
撒
 

3  

將
於
星
期
六
晚
聖
誕
前
夕
午
夜
楣
始
，

0  

爲
時
預
定
九
卜
分
鐘
，
只
有
獲
在
請
東
( 

之
人
士
方
准
許
進
入
此
 
一 
小
小
占
老
教
) 

堂
，
預
計
外
面
將
有
十
萬
信
徒
在
露
天
 

0

參
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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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銀
行
被
抨
名
反
應
 

表
示
遵
守
聯
邦
法
律
 

(
雲
市
加
新
財
電3

各
大
銀
行
之
卑
詩
 

省
分
行
，
對
省
府
消
費
酶
長
黎
飛
為
昨
日
發
 

表
之
抨
擊
，
均
表
示
冷
淡
及
認
爲
不
公
平
 

，
大
多
数
均
說
：
他
們
以
恪
遵
聯
邦
法
律
爲
 

先
。

査
名
銀
行
卑
詩
副
董
事
長
亨
利
說
••
銀 

行
潘
於
聯
邦
昔
轄
範
圍
爲
充
壊
旗
對
會
議
之
 

省
法
律
負
責
，
不
遇
，，
我
們
已
經
盡
可
能
與
 

省
方
合
作
，
黎
飛
每
之
猛
烈
押
擊
令
人
感
到一亡

遺
憾
之
至

帝
國
銀
行
卑
詩
助
理
總
經
理
魯
斯
亞
說
 

••
我
們
已
經
盡
可
滿
足
卑
詩
省
府
法
.律
之
要 

求
。

諾
華
斯
高
沙
鈿
仃
亦
說
：
業
已
接
受
省
 

府
之
動
告
改
進
，
各
銀
行
均
說
，•
歡
迎
調
查
 

在
渥
太
壽
，
銀
行
檢
察
常
長
麥
化

H
H

說 

:
奥
飛
梅
廳
長
唯
 
一 
解
决
之
途
，
乃
是
由
法
 

庭
域
决
"
。

伊
朗
地
震
又
逢
豪
雨
 

(
德
黑
蘭
美
聯
社
電
)
伊
朗
南
部
福
不
 

單
行
，
繼
前
日
大
地
震
之
後
，
咋
又
傾
盆
大
， 

兩
，
山
洪
暴
發
，
造
成
數
萬
人
無
家
可
歸
， 

救
災
工
作
已
被
豪
雨
阻
止
而
停
頓
，
地
震
地 

區
杀
煤
礦
所
在
，
死
亡
五
百
八
十
四
人
，
受 

傷
千
餘
人
，
多
係
礦
工
。

北
京
大
學
外
籍
學
生
 

來
函
斥
責
文
魯
辱
華
 

，(
雲
訊
)
雲
市
太
陽
報
昨C

廿
二
)
晚 

刊
出
讀
者
亜
力
士
褚
戈
夫
(
住
中
國
北
京
市
 

大
學
第
廿
五
楝
宿
舍
大
樓
二
二
零
室
)
英
文 

投
書
一
封
，
指
責
加
駐
華
記
者
交
售
「
卑
鄙 

」
歪
曲
悪
怠
詆
毀
中
國
.，
該
函
大
息
謂
： 

fx<ixfxiixx*issl<f_slss«

前
言

中
國
洪
後
治
黨
各
機
構
(
以
下
簡
 

一 
稱
本
黨
)
不
願
見
僑
社
因
派
系
之
爭
，
影 

一 
響
華
 N
繁
榮
與
建
設
， 
尤
不
願
華
人
社
飢
 

一 
分
裂
，
影
響
麝
界
籌
款
與
政
府
資
助
的
統
 

一一 
一
目
標
。
姑
無
論
誰
直
誰
曲
♦
誰
勝
誰
敗
 

，
到
底
蒙
受
最
大
损
失
是
華
埠
，
最
慘
的
 

失
敗
是
華
人
。

本
黨
爲
此.謹
向
各
僑
界
各
僑
團
嚴
正

沉
痛
表
明Ad

對
此
項
分
 
套一1由
 

裂
事
件
之
 
目

N
M

立
場
：
本
^

>

争

日
 

黨
反
對
各
 
^

^

置

任
 

有
關
衝
突y

N
*

c
^

n
F 一・

之
團
體
繼
績
磨
擦
下
去
•
，本
黨
顧
請
有
關
 

方
面
讓
步
和
解
；
並
頷
請
各
僑
團
 
一 
致
起 

來
共
同
負
起
維
持
華
埠
和
平
統
 
一 
的
責
任
 

建

議
:

•

本
黨
對
「
中
華
會
舘
」
之
態
度
，
根 

據
本
黨
全
加
第
廿
四
屆
代
表
大
會
决
議
； 

認
爲
該
會
舘
臼
一
九
七
一 
年
以
後
，
卽
未 

依
註
册
章
程
依
法
公
選
職
員
，
且
疑
其
組
 

i
l
l
l
i
f
i
l
s
l
i
l
i
i
i
l
i
f

美國紐奧連-
片火海慘案離奇:

麥

塔

矗

*|1

亀

■

4
4

•
(
本
報
綜
合
紐
奧
盪
市
美
聯
聯
電
)
美
國
南
方
路
易
斯
安
那
州
海
港
紐
奧
連
市
，
咋
日 

發

W-
離
奇
大
爆
炸
，
碼
頭
一 
座
兩
百
五

—
尺
高
，
數
百
尺
長
，
有
九
十
個
麥
倉
之
運
索
塔
， 

正
言
作
業
時
間
，
將
小
袭
輸
裝
於
挪
威
麥
船
之
際
，
突
然
轟
然
爆
炸
。
頂
層
之
塔
座
成
座
炸
 

毀
倒
場
"塔
内
之
丘1
名
工
作
員
工
均
被
活
埋
於
火
海
施
鋼
架
典
麥
堆
之
中
，九
卜
座
相
連
之
 

麥
倉
腹
卽
連
環
爆
炸
，
全
部
炸
坍
，
大
火
連
天
，
黑
烟
滚
滾
，
小
麥
被
燒
，
空
氣
中
之
濃
厚

麥
塞
連
甬
爆
炸
・
有
如
故
巨
型
炮
竹
，
麥
罢
之
危
險
爆
炸
性
，
不F
於
汽
油
，
平
時
公
司
連
 

電
簫
電
話
筒
亦
封
密
.
，
以
防
微
弱
電
火
飛
出

引
起
危
險
。

省
法
律
甚
多
，
包
括
「
貿
易
法
案
」
、，
「
個 

人
資
料
報
占
法
案
」
，
「
條
件
銷
售
法
案
」 

，
「
銷
售
法
案
」
，
「
貨
物
野
表
法
案
」
，•

一
挪
威
妻
船
是
狀
連
忙
起
鑽
逃
走
♦
由
救 

火
船
繁
.
，
汲
取
密
士
失
比
河
河
水
救
火
, 

但
甘
瞬
靄
九t
 .
相
連
之
鋼
管
水
泥
麥
倉
爆
 

炸
焚
燒
有
如
嫌
燭
♦
火
魁
無
法
控
制
。
救
火 

飛
機
空
投
河
水
，
救
火
船
與
地
面
消
防
員
聯
 

合
灌
救
；
均
未
能
控
制
大
火
。

據
悉
，
五
卜
餘
名
工
人
之
中
，
已
證
實 

彼
端
死
炸
死
者
自
什
一
名
工
人
，
失
踪
者
二 

十
餘
人
，
被
救
出
之
燒
至
重
傷
垂
危
省
十
一
 

人
，
僅
得
數
人
軽
傷
逃
生
，
兩
名
檢
查
員
被

H
P

與
「
債
君
追
索
法
案
」
等

他
說
各
銀
行
所
犯
規
最
多
者
爲
，「
債
務
 

法
案
」
與
「
條
件
銷
售
法
案
」
。5

例
而 

言
，
根
據
後
 
一 
項
法
案
，
某
人
向
銀
帝
借
錢
 

買
車
，
無
法
還
欵
，
債
權
人
銀
行
膏
可
以
 

沒
蛇
汽
車
或
控
告
債
務
人
，
任
擇
其
二
；
但 

不
得
變
管
齊
下
，
假
若
債
務
人
已
償
還
欠
債

三
份
之
二
，
債
權
人
亦
不
得
沒
收
，
一   

,-H 
可
控 

告
追
討
欠
數
，
但
是 
一 
般
銀
行
均
 6
變
管
齊 

下
，
啟
沒
收
又
控
吿
債
恭
人
，
大
多
數
消
費
 

著
均
木
知
曉
其
法
律
權
利
，
而
礼
经
新
恐
嚇
 

欺
負
。梅

廳
長
說
，
各
銀
行
又.
擅
自
非
法
取
得
 

消
費
者
之
個
人
資
料
，
各
銀
行
之
貸
款
/
格 

及
合
同
契
約
，
假
文
多
有
苛
刻
欺1
，
違
反 

卑
詩
法
律
，
消
費
者
簽
訂
時
不
 

nJ
不
先
研
究
 

洛
楚
。黎

飛
生
詳
舉
各
大
銀
自
在
卑
詩
分
行
之
 

必
須
遵
守
卑
詩
省
法
律
，
不
得
欺
騙
消
費
者
 

，
他
並
曾
要
求
各
銀
行
合
作
，
但
是
所
得
到
 

者
僅
爲
各
銀
行
之
抵
制
，
他
說
在
卑
詩
現
有
 

之
權
限
之
內
，
對
於
此
種
銀
行
欺
騙
消
費
者
 

之
案
件
，
無
甚
制
裁
能
力
，
法
律
亦
尙
無
懲
 

罰
之
條
文
可
作
爲
依
據
，
僅
能
向
最
高
法
院
 

起
訴
，
估
計
每
一
家
件
所
需
之
訴
訟
費
用
爲
 

五
千
萬
元
左
右
，
省
府
亦
負
担
不
起
。 

猶
太
敎
慶
祝
明
光
節
 

比
聖
誕
早
一
六
五
年
 

(
安
省
奧
沙
筆
市
加
新
社
電
:
小
太
教 

教
徒
之
「
光
明
節
」
適
逢
基
督
教
之
聖
弱
節
 

，
故
此
在
此
期
間
，
看
太
人
亦
大
事
慶
祝
， 

但
並
非
慶
祝
耶
穌
之
生
日
，
猫
太
教
向
不
承
 

認
耶
穌
之
地
位
，
「
光
明
節
」
源
起
早
於
基
 

督
超
生
之
前
一
百
六
卜
五
年
，
係
紀
念
一
次
 

神
冷
之
出
現
，
不
乱
.對
舟
一
長
在
加
拿
大
之
 

猛
太
小
孩
來
說
，
「 

lek
穌
釜
」
與
「
光
明
節
 

」
早
已
混
爲
 
一 
體
，
照
樣
慶
祝
不
誤
，
只
要 

有
禮
物
就
得
。

「
本
人
最
近
看
到
漬
報
(
太
陽
報
)
連 

載
正
華
記
者
羅
士
文
魯
報
導
稱
中
國
無
人
權
 

，
歯
文
讀
之
令
本
人
心
惱
。

-

査
該
訂
者
文
喜
，•
完
全
不
識
中
文
，
亦 

不
宣
講
中
文
，
住
在
北
京
之
外
僑
住
宅
區
， 

不
前
他
有
何
資
格
有
何
能
力
了
解
眞
正
之
中
 

屏
一j

"
文
魯
純
粹
是
信
口
開
河
，
祇
顧
賣
文
賺
 

錢
大
出
 

tr
驚
人
，
而
不
負
責
任
。

一
一
玆
舉
一 
例
而
言
，
文
魯
所
描
寫
之
中
國
 

節
套
管
制
，
他
說
是
由
中
國
官
方
某
些
無
情
 

卷
構
决
定
婦
女
可
否
懐
孕
，
他
講
成
恐
怖
 

£

。
實
際
上
中
國
並
未
强
迫
人
民
節
育
，

(
渥
太
華
加
斩
社
電
)
郵
政
總
長
布
里
 

咋
日
一
卜
令
安
省
郵
區
総
經
理
立
卽
展
開
調
査

女
之
數
目
，
並
無
文
魯
所
稱
政
府
祇
准
生
育
 

兩
孩
子
之
事
。
事
實
上
生
多
宝
少
，
一.
切
悉 

由
人
民
自
己
决
定
。
政
府
供
應
避
孕
藥
品
， 

乃
係
爲
人
民
方
便
自
主
，
並
衣
强
制
。 

此
事
僅
爲
 
一 
例
，
證
明
处
魯
之
荒
謬
， 

若
有
篇
幅
，
本
人
亦
不
憚
逐
穀
駁
乐
文
魯
報
 

導
之
荒
誕
無
稽
，
距
離
眞
實
犷
遠
。 

本
人
認
爲
該
記
者
文
魯
■
然
居
心
莫
測
 

，
有
意
以
卑
鄙
歪
曲
揑
造
事X
來
舐
毀
中
國
 

及
人
民
。
本
人
喝
釆
中
國
政
俯
不
再
延
長
其
 

簽
證
。
本
人
並
希
望
加
拿
大
新
派
來
北
京
之
 

記
者
務
必
負
責
報
導
全
部
眞
年
之
中
國
情
况

多
倫
多
郵
局
之
破
壊
及
盜
郵
 

事
件
。
他
說
，
報
紙
所
報
導
 

之
新
聞
，
已
經
大
大
损
害
郵
 

政
部
及
郵
員
之
尊
嚴
，
使
加
 

拿
大
人
失
去
信
任
，
必
須
調
 

&
淸
楚
公
佈
眞
相
，
以
明
究

報喚 郵司 
户
R)

竟
。

據
"
倫
多
環
球
郵
報
昨
 

日
報
導
；
謂
多
倫
多
郵
局
之
 

內
，
盜
竊
郵
件
財
物
，
故
意 

毀
壊
郵
包
，
乃
是
司
空
見
償
 

之
事
•
該
報
引
用
 
一 
位
隱
名
 

之
郵
員
敍
述
稱
，
有
等
郵
員
 

拆
開
郵
包
，
偸
取
合
意
財
物

，恭
無
如
文
魯
所
亂
講
之
集
龍
大
批
强
迫
節
 

専

。

二 

亜
力
士
；2

戈
夫
」 

m
i
-
>
>
»
y
l
>
>
n

中
國
婦
女
仍
然
享
有
自
由
决
定
生
育
子

市

西

端

發

現

炸

藥

 

幸
加
油
站
技
工
發
覺
早
方
免
於
難
二
一

上

，
甚
而
連
大
件
之

fl
視
機
或
電
唱
機
亦
照
樣
 

偸
走
.
同
事
見
到
亦
金
作
不
見
，
管
工
郵
 

員
各
有
千
秋
，
郵
件
中
之
色
情
書
刊
被
郵
員
 

或
管
工
順
手
牽
羊
已
是
公
開
秘
密
，
視
爲
理
 

所
當
然
了
。
至
於
在
工
作
時
將
郵
包
抛
來
抛
 

去
當
作
足
球
踢
，
更
是
常
事
。

多
倫
多
郵
匾
主
任
哥
頓
斤
寧
咸
說
：
此 

係 
一 
般
常
情
，
並
說
今
年
四
月
一 
日
以
來
， 

已
有
-
百
十
一
名
郵
員
被
控
偸
竊
郵
件
內
之
 

錢
財
物
件
，
除
一 
名
之
外
，
全
部
均
技
判
刑
 

及
開
除
，
去
年
則
有
兩
百
廿
三
名
被
控
，
兩 

百
名
判
罪
。

多
倫
多
郵
員
工
會
主
冷
艾
蓮
魯
勞
女
士
 

說
，
此
等
假
定
指
控
令
她
震
驚
憤
怒
。 

電
話
工
會
今
午
大
會
 

昨
日
包
圍
美
領
事
館
 

(
雲
市
加
新
社
電
)
卑
詩
電
話
員
工
工
 

會
今
目
正
午
將
在
其
京
土
威
夷
界
限
街
之
總
 

部
蜃
行
大
會
，
預
定
今
日
「
夷
一 
鐘
」
聖
誕
 

禮
物
給
電
話
公
司
云
。

電
話
工
會
卅
餘
人
咋
日
正
午
包
圍
封
鎖
 

美
國
領
事
舘
，
示
威
吶
喊
反
美
目
號
，
因
爲 

電
話
公
司
是
美
國
投
資
。

學
生
竟
然
在
校
曹
淫
 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
)
渥
太
華
區
之
一 

位
教
育
局
理
事
奥
士
打
壁
說
，
很
多
中
學
女
 

生
居
然
在
學
校
賣
淫
，
她
們
在
走
廊
上
在
教
 

室
在
辦
公
室
到
處
進
行
賣
淫
之
交
易
，
連
男 

生
十
四
五
歲
者
亦
在
校
內
大
玩
件
食
遊
戲
， 

情
形
十
分
普
遍
，
禁
不
勝
禁
，
開
除
學
籍
並
 

非
辦
法
，
將
其
趕
出
校
外
，
勢
必
更
加
遊
蕩
 

變
成
妓
女
妓
男
，％
學
失
業
，
更
造
成
嚴
重
 

之
社
會
問
題
，故
此
他
主
張
勿
開
除
此
等
犯
 

淫
行
之
學
生
 
。一

•• 

老
人
公
寓
應
供
電
視
 

(
本
報
訊
)
據
租
務
處
來
件
謂
，
即
詩
 

小
務
委
員
巴
里
克
勒
克
於
二
卜
 

通
知
卑
詩
 

/
屋
委
員
會
稱
，.該
會
計
劃
停
止
供
給
老
人
 

公
出
之
有
線
電
視
，
係
違
反
現
有
之
租
賃
協
 

定
，
必
須
依
約
繼
續
供
應
。

木
報
皇
誕
放
假
兩
日
 

十
二
月
廿
五
廿
六
(
星
期
日
與
星
期
一 

)
兩
日
爲
聖
誕
假
期
，
廿
七
(
星
期
二
)
補 

假
，
本
報
遵
例
休
息
，
廿
六
廿
七
無
報
，
翌 

日
(
廿
八
星
期
三
)
照
常
出
版
，
特
此
公
告
 

，
並
祝

各
位
聖
誕
快
樂

騎
警
將
兩
細
炸
藥
拆
去
化
險
爲
夷
七
一 

一一 
(
雲
市
加
新
社
電
)
雲
市
又
有
炸
彈
案
！
西
端
笠
臣
街
夾
甸
文
街
之
蜕
先
公
司
加
油
站
 

任
注
房
，
昨
日F
午
有
人
駕
一 
輛 
一
九
七
五
年
蒙
地
哥
牌
汽
車
來
要
求
換
黃
『
及
上
滑
潤
油
 

山
藩
車
人
旋
卽
離
去
，
加
油
站
技
匸
鐵
林
甫
揭
開
車
蓋
檢
査
，
發
理
在
引
擎
之
化
油
器
與
進

坐
管
之
間
，
赫
然
有
兩
包
强
力
炸
藥
已
經
受
熱
而
膨
脹
，
隨
時
會
炸
，
技
工
出.
驚
，
慌
忙
打
 

Sr
報
警
。

j

騎
警
令
其
立
卽
離
開
修
車
房
，
炸
彈
爆
 

以
小
組
馳
至
，
成
功
將
炸
个
兩
梱
拆
卸
，
化 

権
爲
夷
。
常
時
引
動
途
人
遙
遙
圍
觀
如
堵
。 

一 

聞
車
主
係
 
一 
女
子
施
倫
鄺
啓
，
但
她
說
 

如
不
會
駕
車
，
該
車
系
買
給
其
同
居
男
友
使
 

)A..
，
男
友
去
了
巴
西
渡
假
，
磐
車
借
給
 
一 
友 

，(
現
在
警
方
正
在
調
查
。

- 

此
爲
月
內
第
二
件
發
生
炸
槳
案
，
上
次 

在
低
威
街
夾
斯
磨
街
之
路
邊
發
現
兩
捆
炸
藥

- 

保
煖
補
助
少
人
問
津

(
雲
市
加
新
社
電
)
卑
詩
資
住
宅
業
主
甚
 

少
申
請
聯
邦
政
府
之
「
住
宅
快
煖
補
助
金
」 

。
據
悉
卑
詩
省
合
格
可
申
請
之
業
主
人
數
爲
 

十
三
萬
六
千
人
，
但
祇
有
一 
千
三
百
廿
六
人
 

己
申
請
。
古
壁
亦
祇
有
兩
干
八
中
請
，
亜
省 

祇
有
兩
百
五
十
人
申
請
。

聯
邦
九
月
宣
佈
之
該
項
保
煖
補
助
金
最
 

高
額
爲
住
家
三
百
五
十
元
。
六
組
以
內
柏
文
 

兩
百
元
，
六
組
以
上
柏
文
一
百
五
十
元
，
宿 

舍
每
一 
睡
房
七
十
元
，
均
係
須
列
入
爲
人
息
. 

計
算
納
入
息
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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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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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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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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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
議

二

：

. 

本
黨
願
望
所
有
有
關
全
僑
福
利
之
團i  

體
，
可
能
合
作
構
成
爲
尋
坤
領
導
全
僑
唯I  

一 
之
機
關
，
以
加
速
完
成
中
.心
大
樓
及
美
一 

化
華
坤
建
設
之
進
行
。
華N
是
否
能
出
現I  

大
統 
一 
大
團
結
之
局
面
,
4
賴
有
關
方
面I  

樂
意
爲
僑
社
和
平
談
判
而
决
定
。 

.
，

結
•
論
 

本
黨
對
華
區
建
設
中
、人
大
樓
意
見
分 

本
黨
以
爲
，
此
是
/
史
之
正
務
，
至!  

態
度
，
本
黨
祇
贊
成
華
埠
統
 
一
建
成 

盼
大
家
相
忍
爲
僑
社
，
顧
全
大
局
，
犧
牲
一

E
卜

小

我

，
完I  

隠

成

大

之

 

使
我
華
埠j  

％
 
永
久
和

織
變
質
，
不
復
有
代
表
全
僑
資
格
。
本
黨 

爲
此
主
張
「
中
華
會
舘
」
應
交
囘
地
方
性
 

僑
團
如
恩
開
新
台
三
色
禺
山
中
山
等
總
會
 

聯
合
組
龍
 
一 
個
「
提
名
候
選
委
員
會
」
依 

法
負
責
民
主
選
擧
改
組
會
舘
事
宜
，
使
成
 

爲
名
符
其
實
之
全
僑
機
構
。

建
議

因公2
 

£̂
^
小 一

黑

各

機

中

埠

分

事

件

的

P5

結
統 
一 
，
一 

其
重
建
僑
社
之
功
，
歷
史
當
必
記
在
諸
君
一 

身
上
。本

黨
又
以
爲
，
過
份
指
責
不
能
解
决
 

問
題
，
徒
一
收
分
裂
加
深
。
歷
史
上
沒
有
不
 

和
平
之
戦
争
，
如
有
關
方
面
無
意
壟
斷
，
一 

不
作
 
一 
黨
活
動
之
私
，
各
有
關
僑
團
似
無
 

不
可
以
合
作
之
理
由
。
合
則
成
，
分
則
敗
一 

，
此
本
黨
所
以
敢
於
不
自
量
力
籲
請
有
關
 

方
面
和
解
。
如
蒙
不
棄
，
敬
祈
各
有
關
僑
 

團
之
領
導
人
暨
台
僑
領
各
社
會
賢
達
響
應
 

賜
教
，
共
謀
重
建
僑
社
之
道
。

一
個
「
中
心
」
，
在
「
中
心
」
計
劃
下
， 

各
僑
團
應
分
工
合
作
，
得
分
別
負
責
推
動
 

僑
社
之
建
設
，
例
如
文
化
大
樓
養
老
院
等
 

等
。
因
若
在
同
 
一 
地
段
分
建
不
同
中
心
大
 

樓
，
等
於
造
成
華
埠
永
久
分
裂
之
標
誌
。 

此
事
關
係
華
僑
第
二
代
，
影
響
架
遠
。
本
. 

黨
至
不
欲
此
 
一 
代
僑
社
爲
下
 
一 
代
僑
社
之
 

罪
人
，
故
提
議
有
關
方
面
可
否
考
慮
統
-

建
設
，
以
利
護
款

0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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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報
謹
啓

<S<S»<SMS8s<s_x»fsll<_$ssfs<$<̂

l̂lssssti*»lssssssssssxy.

■// 

二*■;・


